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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撤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本金及利息合计 3,260 万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准许

原告撤诉，公司转回已计提的坏账金额 99.42 万元，同时根据法院裁定，承担案

件各项费用共计 11.32 万元，预计本次撤诉导致公司 2022 年当期净利润增加

66.08万元，最终实际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因

与菏泽金豆创业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菏泽金豆”）、火立龙

的借款纠纷向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11月 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99）。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经协商，公司与菏泽金豆、火立龙签订了《和解协议》，三方约定：菏泽金



豆向公司偿债人民币 3,260万元，同时公司解除原《借款合同》约定的股权质押

和个人担保的方案结清债权债务，以公司向法院申请撤诉的方式结案。 

根据公司持续深化智慧化医疗的发展规划及武汉金豆医疗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在 DRG/DIP 领域的发展前景，同时考虑菏泽金豆的财务情况，经各方一致同意，

菏泽金豆将持有的武汉金豆医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3%股权抵偿上述人民币

3,260万元债务，并于 2022年 3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近日，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

【（2021）鄂 0112 民初 7675号】，主要内容如下： 

1、准许原告塞力医疗撤回起诉； 

2、案件受理费 108,200 元（系减半收取，原告塞力医疗已预缴），保全费

5,000元，共计 113,200 元，由原告塞力医疗负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已由公司申请撤诉并经法院依法裁定，因公司已与菏泽金豆协

商进行债转股，且公司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公司转回已计提的坏账金额

99.42万元，同时根据法院裁定，承担案件各项费用共计 11.32万元，预计本次

撤诉导致公司 2022 年当期净利润增加 66.08 万元，最终实际影响金额以审计机

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